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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12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569号，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27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3年12月27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6、股权登记日：2023年12月27日（星期三）。
7、会议主持人：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曹小秋先生主持。
8、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04名，代表股份数量为

2,162,220,1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451%。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6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065,85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430%；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98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96,370,1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21%；参加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03名，代表股份数量为762,220,
1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71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海市方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张焕
彦女士和江楚填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注：本决议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4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
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表决，选举鲍洪星先生、华涛女士、华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鲍洪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30,810,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730,810,6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792%。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鲍洪星先生当

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1.02选举华涛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29,971,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729,971,7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691%。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华涛女士当选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1.03选举华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2,129,963,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8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729,963,7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681%。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华磊先生当选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表决，选举曹小秋先生、杨慧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曹小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30,213,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730,213,6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009%。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曹小秋先生当

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2.02选举杨慧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30,036,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730,036,8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777%。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杨慧女士当选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表决，选举陈衍明先生、邓俊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

监事，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陈衍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130,237,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730,237,8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041%。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陈衍明先生当

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3.02选举邓俊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130,142,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730,142,5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916%。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邓俊威先生当

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方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双

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400,000,000股，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379,004,085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
方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出席股东大会的
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510,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7％；反对1,555,

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0％；弃权154,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510,8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7％；反对

1,555,0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0％；弃权 154,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方达（广州）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方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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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2023年12月7日，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执行《江西正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转增的57亿股股份已全部完成转增。2023
年12月11日，公司收到重整管理人的通知，公司14亿股转增股票已划转至江西双胞胎农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胞胎农业”）证券账户名下，双胞胎农业持有公司股份占转增后公司总股
本的15.06%，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2、公司于2023年12月1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经双胞胎农业提名，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议案》，以上议案已
经2023年12月27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本次董事会的3名
非独立董事及2名独立董事人选均为双胞胎农业提名，双胞胎农业将通过实际支配股份表决
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结合公司股东目前持股情况及公司董事会席位构成，
经审慎判断，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双胞胎农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鲍洪星、华涛、鲍华悦。

2023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本
次董事会换届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3名非独立董事及2名独立董事人选均为第一大股东
双胞胎农业提名，双胞胎农业控制董事会过半数董事席位。

结合公司股东目前持股情况及公司董事会席位构成，经审慎判断，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
双胞胎农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鲍洪星、华涛、鲍华悦。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3年 7月 20日，公司收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昌中院”）送达的

（2022）赣01破申49号《民事裁定书》，南昌中院裁定受理锦州天利粮贸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
整申请。同日，公司收到南昌中院送达的（2023）赣01破16号《决定书》，南昌中院指定上海市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及上海市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联合担任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
人”）。

公司于 2023年 7月 24日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3-107），正邦重整投资人遴选评审委员会根据《正邦系企业重整投资人遴选评审规则
及评分细则》依法评审表决，经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公证，确认双胞胎信达
联合体（牵头投资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为中选投资人。

2023年8月4日，管理人及公司与重整投资人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重整投资协议》约
定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不超过18股的规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
计转增57亿股股票，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上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全部由管理人按照重整投资人提
交的重整投资方案和经南昌中院裁定批准的上市公司《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
其中：《重整计划》实施完毕后，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作为产业
投资人将持有公司1,400,000,000股转增股票，占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的15.06%（以上市公司当
时总股本3,598,081,339股以及《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的拟转增57亿股之和为基数计算，最终持
股情况以重整计划裁定批准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5日披露的《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122）。

2023年10月27日，公司收到管理人出具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情况说明》及《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质合并
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情况说明》，获悉《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草案）》已获得
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8日披露的《关于重整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质合并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
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80、2023-181）。

2023年11月3日，公司收到南昌中院出具的《裁定书》，获悉《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已被南昌中
院裁定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4日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
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质合并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184、
2023-186）。

2023年12月7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拟转增的5,700,000,000 股股份已全部完成转
增。

2023年 12月 11日，公司收到重整管理人的通知，公司 14亿股转增股票已划转至双胞胎
农业证券账户名下，双胞胎农业持有公司股份占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的15.06%，成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双胞胎农业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3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2023年12月25日，公司收到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根据《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
质合并重整计划》，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将用于实施以股抵债，目前已完成部
分股份处置，持股比例由14.83%下降至5.25%，后续股份完成处置后，预计正邦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将下降至0.87%。

二、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四）
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

鉴于：1）双胞胎农业持有的股权比例虽未超过30%，但其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且与目
前第二大股东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存在差距，其所享有的表决权能够对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3名非独立董事及2名独立董事人选均为第一大股东双胞胎农业
提名，双胞胎农业已控制董事会过半数董事席位。

因此，基于上述事实及认定依据，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双胞胎农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为鲍洪星、华涛、鲍华悦。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

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四、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因 2022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3年5月5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司
于 2023年 4月 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2、若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上市规则》第 9.3.11
条相关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仍有可能面临被终止上市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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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完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

稳发展，公司股东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提案，对公司监事会提前进行换届选举。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于2023年1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本次职工

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一致讨论通过，会议选举吴焕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的职工代表监事
（简历详见附件），并将与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一致。

吴焕琛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其将按照有关规
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吴焕琛先生：198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有国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厦门大学，硕士研究

生学历。现任本公司股权与税务部管理部税务专家。历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广州分所
税务总监，雪松控股集团税务总监，盘石集团税务高级总监及软件服务板块财务高级总监，双
胞胎集团董秘处税务专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焕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任何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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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3年12月27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的
会议通知时间要求。

2、本次会议于2023年12月27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4、与会监事一致同意推举监事陈衍明先生为会议主持人，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选举陈衍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简历
陈衍明先生，1975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江西双胞胎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经中心总裁，曾任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财经中心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衍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任何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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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12月27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3年1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5名，实际参加董事5名，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会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4、与会董事一致推举董事鲍洪星先生为会议主持人，公司监事及拟任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鲍洪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鲍洪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同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

2、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董事会决策机制，董事会选举了公司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鲍洪星先生、华磊先生、杨慧女士（独立董事）组成，其中鲍洪星先生为
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由杨慧女士（独立董事）、曹小秋先生（独立董事）、鲍洪星先生组成，其中
杨慧女士为召集人。

（3）审计委员会由曹小秋先生（独立董事）、杨慧女士（独立董事）、华涛女士组成，其中曹
小秋先生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曹小秋先生（独立董事）、杨慧女士（独立董事）、鲍洪星先生组
成，其中曹小秋先生为召集人。

其中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
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曹小秋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委员全部由不
在公司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担任。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一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生效。

3、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熊志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熊志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详见附
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4、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黄信祥、聂小洪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信祥先生、聂小洪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5、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永红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续聘王永红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详见
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6、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昆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昆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

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昆先生已完成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目前暂未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证明，待王昆先生取得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后，其董
事会秘书的聘任将正式生效，期间暂由公司董事长鲍洪星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791-86397153
电子邮箱：zqb@zhengbang.com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569号证券部
邮政编号：330096
7、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孙鸣啸、刘舒女士为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续聘孙鸣啸、刘舒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8、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张红平女士为公司内审负

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红平女士为公司内审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简 历
一、鲍洪星先生，196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现任双胞胎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
代表人，曾获评农业部全国饲料办“改革开放30年推动饲料工业发展的十大开拓人”、江西省
十大经济人物称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鲍洪星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西双
胞胎农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鲍洪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任何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鲍洪星先生与其他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其配偶华涛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华涛女士的兄长华磊先生同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除此之外，

鲍洪星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熊志华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国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9月生，南昌大学、市场

营销专业，大专学历，历任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公司总经理、人力资源中心总经
理、人力行政中心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熊志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任何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黄信祥先生：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 5月生，大专学历，2009年 8月至
2014年3月任职广西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营销经理，2014年4月至2017年12月任职钦州双胞
胎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任职湛江、廉江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总经
理，2019年 1月至 2019年 7月任职双胞胎集团饲料事业部湖南省区总经理，2019年 8月至
2020年12月任职双胞胎集团养猪事业部两湖省区总经理，2021年1月至2022年5月任职双胞
胎集团养猪华中战区总裁，2022年6月至2023年10月任职双胞胎集团中南大区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信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任何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聂小洪先生，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 8月生，北京大学EMBA，硕士学
历，历任正邦种植产业集团总裁助理、副总裁，正邦集团行政总监，正邦集团总裁助理，正邦集
团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聂小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9,300股，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王永红先生，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 7月生，大专学历，2003年 7月至
2010年5月，任陕西石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0年5月至今，历任江西正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饲料事业部片区财务总监助理、饲料事业部片区财务总监，2019年11月起任公司
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永红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528,900股，王永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王昆先生，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1992年10月生，本科学历，历任双胞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人资专员、高级秘书、项目部长、事务部长，2023年11月至今，任江西正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任何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孙鸣啸女士，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1991年6月出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
投资学专业，本科学历，具有基金、证券从业资格，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历任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秘书、投融资经理、公司证券事务经理，2021年12月
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鸣啸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1.2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管理》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

八、刘舒女士，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1987年12月出生，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会
计学专业，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具有基金、证券从业资格，已获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公司兽药事业部财务经理、养殖事业部财务
经理、上市财务部会计经理、证券部证券事务经理。2021年12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舒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1.2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管理》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

九、张红平女士：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11月生，全日制财务会计专业，大
专学历，历任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专员、审计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红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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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实物资产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棕榈股份”或“公司”）为进一步优化资产架

构、推进资产的属地化管理，公司决定以在广州、成都、海口及上海的办公类型物业资产向下
属六家全资子公司进行实物资产增资，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此次增资的实物
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25,514.19万元，拟按评估估值进行增资，合计实物资产增资金额为 25,
514.19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实物资产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情况介绍
1、资产范围。公司拟以实物资产对下属六家子公司进行增资，所涉及的实物资产及评估

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广 州 市 富
力 盈 盛 广

场23层

广 州 市 富
力 盈 盛 广

场24层

广 州 市 富
力 盈 盛 广
场 25 层 及
20个车位

海 口 市 天
邑 国 际 大

厦15层

上 海 市 新
纪 元 国 际
广场17层

成 都 市 东
方 广 场 C

座18层

合计

产权人

棕榈生态城镇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棕榈生态城镇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棕榈生态城镇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棕榈生态城镇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棕榈生态城镇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棕榈生态城镇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位置

广东省广州市天
河区马场路16号

广东省广州市天
河区马场路16号

广东省广州市天
河区马场路16号

海南省海口市龙
华 区 滨 海 大 道
85.87 号天邑国际

大厦15层

上海市杨浦区黄
兴路1599号17层

四川省成都市锦
江区东大街芷泉
段 229 号 1 栋 2 单

元18层

房 产 类
型

写字楼

写字楼

写字楼

写字楼

办公楼

写字楼

房 产
用途

办公

办公

办公、
停 车

位

办公

办公

办公

建 筑 面 积
（㎡）

1,863.90

1,863.90

2,038.46

1,235.64

1,097.31

957.64

9,056.85

评 估 总 价
（万元）

6,153.62

6,134.75

6,568.02

2,321.94

3,079.82

1,256.04

25,514.19

资产账面原
值（万元）

19,815.40

3,073.39

2,568.90

1,271.56

26,729.25

资产账面净
值（万元）

15,791.31

1,257.08

931.81

462.52

18,442.72

2、资产运营情况:本次拟出资资产为公司自有资产，目前房产及停车位处于自用状态，上
述房产均已办妥产权证书。

3、实物资产涉及担保、诉讼等情况：本次拟实物出资的资产中，因广州、上海的资产目前
正在办理解押手续（抵押权人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海南资产其中3套涉及诉讼保全担保，
公司正积极与相关各方沟通协商中，将于近期解除出资资产的抵押、查封，确保公司办理出资
产权过户无障碍。除此之外，出资资产无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4、定价政策及评估情况：公司以评估价格对下属六家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上海申威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3年11月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采用市场法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估并
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23）第HNZ0006号、沪申威评报字（2023）第HNZ0007
号、沪申威评报字（2023）第HNZ0008号、沪申威评报字（2023）第HNZ0009号、沪申威评报字

（2023）第HNZ0010号、沪申威评报字（2023）第HNZ0011号），本次拟出资的资产评估值为25,
514.19万元，低于资产账面原值1,215.06万元,差异率为4.5%。

三、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1、广州棕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广州棕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MAD72YPP4F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慧玲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12月14日
企业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16号之一2401房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广州棕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2）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广州棕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4日注册成

立，截止目前尚未开展相关业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3）诚信状况：经网络查询，广州棕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广州棕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广州棕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MAD6DMJ757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慧玲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12月15日
企业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16号之一2403房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广州棕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2）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广州棕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5日注册成

立，截止目前尚未开展相关业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3）诚信状况：经网络查询，广州棕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3、广州棕发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广州棕发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MAD72YL04N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慧玲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12月14日
企业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16号之一2404房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广州棕发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2）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广州棕发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4日注册成

立，截止目前尚未开展相关业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3）诚信状况：经网络查询，广州棕发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成都棕旅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成都棕旅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MAD81QY78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柘霖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12月20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芷泉段229号1栋2单元18层1802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餐饮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

车场服务；公共事业管理服务；酒店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总
部管理；票务代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办公服务；企业形象策划；航空商务服务；品牌管理；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打字复印；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体验式拓展活动
及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礼仪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成都棕旅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2）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成都棕旅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0日注册成

立，截止目前尚未开展相关业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3）诚信状况：经网络查询，成都棕旅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5、海口棕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海口棕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D769RA8D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楠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12月15日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 85号天邑国际大厦 15 层 1505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餐饮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停车场服务；公共事业管理服务；酒店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企业总部管理；票务代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办公服务；企业形象策划；航空商务服务；
品牌管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打字复印；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体验
式拓展活动及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礼仪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海口棕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2）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海口棕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5日注册成

立，截止目前尚未开展相关业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3）诚信状况：经网络查询，海口棕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6、上海棕合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上海棕合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MAD6UT6E14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梁蕾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12月20日
企业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1599号1701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餐饮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停车场服务；公共事业管理服务；酒店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票务代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办公服务；企业形象策划；航空商务服务；品牌管理；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打字复印；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体验式拓展活动及
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礼仪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上海棕合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2）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上海棕合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0日注册成

立，截止目前尚未开展相关业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3）诚信状况：经网络查询，上海棕合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增资后注册资本及股权情况
公司以实物资产对上述六家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公司名称

增资前

注册资本（万
元）

股 权 结
构

增资资产情况

资产名称 建筑面积（㎡）
评 估 值/拟 增
资金额（万元）

增资后

注 册 资 本（万
元）

股权结构

广州棕榈商
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广州棕盈商
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广州棕发商
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成都棕旅商
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海口棕榈商
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棕合商
业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合计增资金额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 司 持
股100%

公 司 持
股100%

公 司 持
股100%

公 司 持
股100%

公 司 持
股100%

公 司 持
股100%

广州市富力盈
盛广场23楼

广州市富力盈
盛 广 场 24 楼
及8个车位

广州市富力盈
盛 广 场 25 楼
及12个车位

成都市东方广
场 C 座 1 栋 2
单元18层

海口市天邑国
际大厦15层

上海市新纪元
国 际 广 场 17
层

1,863.90

1,965.66

1,936.7

957.64

1,235.64

1,097.31

6,153.62

6,390.75

6,312.02

1,256.04

2,321.94

3,079.82

25,514.19

6,253.62

6,490.75

6,412.02

1,356.04

2,421.94

3,179.82

公 司 持 股
100%

公 司 持 股
100%

公 司 持 股
100%

公 司 持 股
100%

公 司 持 股
100%

公 司 持 股
100%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以实物资产对六家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主要是为了便于公司优化资产架构、推进

资产的属地化管理。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对公司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2023-126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12月22日以书面、电话、邮件相结合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12月27日以现场与

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参会董事11人。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汪耿超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

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以实物资产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优化资产架构、推进资产的属地化管理，公司决定以在广州、成都、海口及上海

的办公类型物业资产向下属六家全资子公司广州棕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棕盈商业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棕发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成都棕旅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海口

棕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棕合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实物资产增资，根据评估

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此次增资的实物资产评估值合计为25,514.19万元，拟按评估估值

进行增资，合计实物资产增资金额为25,514.19万元。

《关于以实物资产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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